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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小知识：济南申请专利时请求书怎么填写？

专利请求书有三种。分别是发明专利请求书、实用新型专利请求书以及外观设计专利请求书。它们的主
要栏目和填写要求基本相同。

在填写这三种专利请求书时，应当按照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使用专利局统一制定的表格。申请
人在申请时，首先应当弄清楚申请类型，也就是确定是申请发明、实用新型还是外观设计，然后选择相
应类型的专利请求书进行填写。下面主要以发明专利请求书为例，说明各栏的填写要求和注意事项：

（１） 第①、②、③、④、⑤、⑥、○27栏由专利局填写

（２） 第⑦栏：发明名称（或实用新型名称、使用该外观设计的产品名称）

发明或实用新型名称应当清楚、简明地表达发明创造的主题，一般不得超过25个字。（对于外观设计的
名称，则应当具体、明确反映该产品所属的类别，一般不得超过20个字。）

发明创造名称不要过于繁琐,也不能太抽象笼统。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根据发明主题的宽窄,确定一个与
国际专利分类表（IPC）中的类组相适应的名称。外观设计产品名称应当符合外观设计国际分类表（洛迦
诺分类表）中列举的产品名称。

    发明创造的名称不应当包含人名、地名、单位名称和产品型号、商标、代码等，也不允许使用含
义不确定的词汇，例如“⋯⋯及其类似物”，因为这样会使发明主题模糊。外观设计产品名称不应当包
含描述产品功能、用途的词汇。

     请求书中的发明创造名称应当与说明书以及其他各种申请文件中的发明创造名称一致。

（３） 第⑧栏：发明人或者设计人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必须是自然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个人，但不能是单位或“××研究



室”、“××协作组”之类的组织机构。

    发明人或者设计人不受国籍、性别、年龄、职业或居住地的限制，只要对发明创造作出实质性贡
献的人均可成为发明人、设计人。

    发明权不能继承、转让，发明人、设计人死亡的，仍应注明原发明人姓名，但是可以注明死亡，
例如：“×××（死亡）”。

    发明人、设计人姓名由申请人代为填写，但应将填写情况通知发明人、设计人。在有多个发明人
或设计人的情况下，如果排列次序有先后的，应当用阿拉伯数字注明顺序，否则专利局将按先左后右、
再自上而下次序排列。

   发明人或设计人因特殊原因，要求不公布姓名的，应当在本栏相应发明人姓名右侧勾选“不公布姓
名”。提交专利申请后发明人、设计人请求不公布姓名的，应当由发明人、设计人提交由本人签字或者
盖章的书面声明，但是专利申请进入公布准备后才提出该请求的，该请求视为未提出。请求被批准以后
，发明人或设计人姓名在专利公报、说明书单行本和专利证书上均不公布其姓名，并且发明人、设计人
以后不得再要求重新公布其姓名。

（４）第⑨栏：第一发明人或设计人国籍和居民身份证件号码。该栏应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

（5）第⑩栏：申请人

    申请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如果是单位，该单位应当是法人或者是可以独立承担民事
责任的组织。申请人是单位的，应当写明其正式的全称，并与公章中的单位名称一致。

    申请人如果是自然人（可以是多个个人），应当写明申请人的真实姓名，不能用笔名或者化名，
也不能含有学位、头衔等不属于人名部分。外国人的姓名允许用简化形式，例如：约维斯捷潘诺夫。申
请人的地址应当写明省、市以及邮件确实可以送达的详细地址（包括邮政编码）。一般不能用单位名称
代替地址，例如：不允许以“××学院”作为地址。一个地址内有多个单位的，除写明地址外还应写明
单位名称。

    经常居所或营业所在我国境外的申请人，其地址可以只写国家和州，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台湾、港、澳的申请人地址可分别写明为：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或中国澳门。

申请人的国籍和注册国家或地区，可以用国家或地区全称，也可以用简称，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
国。

专利局对外国人的申请资格按照专利法第十八条进行审查，对国内申请人，除依法作出变更的以外，凡
填写在请求书“申请人”栏目中的单位或者个人，在专利审批程序中均被视为有权申请专利的合法申请
人。填写的申请人资格明显有疑义的，例如填写的是“XX大学科研处”或者“XX课题组”，专利局会在
初步审查阶段发出补正通知书，通知申请人提供能表明其具有申请人资格的证明文件。有多个申请人的
，应当如实填写，申请人一栏不够用时，应当使用附页。

要求减缴费用并符合减缴条件的申请人，应当先登录专利事务服务系统进行费减备案，并提供证明材料
进行审核。费减备案后，在请求书的申请人栏目中，勾选上“请求费减且已完成费减资格备案”，并在
此栏内填写上正确的费减备案号。

为了便于专利局联系到申请人，最好填写申请人电话、电子邮箱。

（6） 第○11栏：联系人



    申请人是单位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应当填写联系人。联系人是代表该单位接收专利局所发
信函的收件人。联系人应当是本单位的工作人员。申请人是个人且需由他人代收专利局所发信函的，也
可以填写联系人。联系人只能填写一人。填写联系人的，还需要同时填写联系人的通信地址、邮政编码
和电话号码等便于联系的信息。

    若申请人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指定了联系人的，专利局的各种文件将送交指定的联系人。委托
专利代理机构的，可以不指定联系人。

（7） 第○12栏：代表人

    申请人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且未委托专利代理机构的，如果在本栏内没有声明，则专利局视第一署
名申请人为代表人。如果指定第一申请人之外的其他申请人为代表人，应当在该栏中声明。

在专利审批程序中，专利局一般只与代表人联系，代表人应当将专利局的文件或将其复印件转送其他申
请人。除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外，代表人可以代表全体申请人办理在专利局的其他手续。直接涉及
共有权利的手续包括：提出专利申请，委托专利代理、转让专利申请权、优先权或者专利权，撤回专利
申请，撤回优先权要求，放弃专利权等。直接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应当由全体权利人签字或者盖章。

（8）第○13栏：专利代理机构

    申请人申请专利时，办理申请手续有两种方式：一是自己办理；二是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只
有委托专利代理机构办理的才需要填写本栏目。

    尽管委托专利代理是非强制性的，但是考虑到申请文件撰写质量的重要性，以及审批程序的法律
严谨性，对经验不多的申请人来说，委托专利代理是值得提倡的。

    申请人委托专利代理的，应当与专利代理机构订立委托合同，签署专利代理委托书，写明委托权
限。委托书应使用专利局统一制定的表格。委托书应当由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申请人有两个以上的，应
当由全体申请人签字或盖章，并由代理机构加盖印章。然后由专利代理机构指定本机构的代理人为申请
人办理申请手续。一件申请最多可以指定两名代理人办理。

    申请人委托的专利代理机构应当是依法成立并且在专利局正式备案的，代理机构指定的本机构代
理人应当是经过专利局考核认可并在专利局注册登记的。为此，本栏目不仅要填写专利代理机构的名称
，还应当注明其注册代码和地址，代理人一栏应当填写代理人姓名、执业证号和联系电话。

    申请人在同一审查程序中只允许委托一家专利代理机构。有多个申请人的应当由全体申请人共同
委托一家专利代理机构。但是，专利代理机构办理转委托手续，以及转让申请权或专利权，撤回专利申
请和放弃专利权等涉及共有权利的手续时，应当得到全体委托人的同意。

专利代理机构接受委托以后，其在委托权限内采取的行为与委托人采取的相同行为有同等效力，由此产
生的后果对委托人具有约束力。

    申请人有权解除对专利代理机构的委托。反之，专利代理机构也可以辞去对其的委托。有上述情
况的，均应当通知对方并向专利局提出声明，提交相应附件并办理著录项目变更手续，解除委托关系（
此手续不产生任何费用）；否则会影响申请人专利申请的后续程序，甚至造成权利丧失。

    在中国内地没有经常居所或者营业所的外国申请人、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申请人向
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或者作为第一署名申请人与中国内地的申请人共同申请专利
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时，应当委托依法设立的专利代理机构办理。

    （9）第○14栏：分案申请



当专利申请不符合单一性要求时，申请人除应当对该申请进行修改使其符合单一性要求外，还可以将申
请中包含的其他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计重新提出一件或多件分案申请。分案申请享有原申请（第
一次提出的申请）的申请日，如果原申请有优先权要求的，分案申请可以保留原申请的优先权日。申请
人提出分案申请的应在请求书的该栏中予以声明。申请是再次分案申请的，还应当填写所对应的分案申
请的申请号。

    分案申请不得改变原申请的类别。原申请是发明，分案申请也应当是发明。实用新型或者外观设
计也一样。分案申请改变类别的，专利局不予受理。

分案申请的申请人应当与原申请的申请人相同；不相同的，应当提交有关申请人变更的证明材料。分案
申请的发明人也应当是原申请的发明人或者是其中的部分成员。

分案申请可以由申请人主动提出，也可以依据审查员的审查意见提出。但专利局对原申请发出授权通知
书之日起两个月期限（即办理登记手续的期限）届满之后，或者分案申请的原申请已经被撤回或被视为
撤回且未被恢复权利的，或者被驳回并已生效的，一般不得再提出分案申请。

提出分案申请的应当在本栏内填明原申请的申请号、申请日。原申请的申请日即为分案申请的申请日。
对于已提出过分案申请，申请人需要针对该分案申请再次提出分案申请的，还应当填写所对应的分案申
请号。如果原申请是进入国家阶段的国际申请的，则申请人还应当在所填写的原申请的中国申请号后加
一括号，并在该括号内注明该国际申请号。

分案申请的内容不得超出原申请记的范围，如果超出后又不愿删去的，分案申请将会被驳回。

分案申请除应当提交申请文件外，还应当提交原申请的申请文件副本以及原申请中与本分案申请有关的
其他文件副本（例如优先权文件副本）。原申请中已提交的各种证明材料，可以使用复印件。原申请的
国际公布使用外文的，除提交原申请的中文副本外，还应当同时提交原申请国际公布文本的副本。

分案申请的各种法定期限，例如提出实质审查请求的期限，都是从原申请日起算。如果原申请是享有优
先权的，则实审请求期限应从优先权日起计算。对于已经届满或者自分案申请递交日起至期限届满日不
足两个月的各种期限，申请人可以自分案申请递交日起两个月内或者自收到受理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补办各种手续。期满未补办的，该分案申请将被视为撤回。分案申请还应当按照一件新申请的要求，缴
纳申请费并且在上述规定期限内缴纳已经到期的各种费用，例如发明专利申请的分案申请的实审费。

 

 原申请享有优先权的，在提交分案申请的同时，还应当提交原申请的优先权文件副本。申请时未提交
的，应当在接到审查员的补正通知后按规定期限补交，否则申请将被视为撤回。

    （10）第○15栏：生物材料保藏

本栏目只有发明专利请求书才有。当发明涉及到生物材料样品并且需要对生物材料样品进行保藏时才需
要填写本栏目。

生物样品材料的保藏日期应当在提出专利申请之前，最迟在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先权日），因为
它被看作是专利申请的一部分。

保藏单位应是专利局认可的生物材料样品国际保藏单位。申请人在该栏目中应当准确地填写国际保藏单
位的名称，以便专利局核对。

   保藏编号：申请人在上述单位保藏生物材料以后，可以获得保藏编号。申请人如果因为提交菌种保
藏的手续是在申请日办理的，因而无法将保藏编号填入请求书中时，可以在请求书上先填上保藏单位和



保藏日期，然后在４个月之内以书面补正形式提交保藏编号。

涉及生物样品并需要保藏的专利申请，除需要在请求书中填明保藏单位、地址、日期、编号和分类命名
并勾选样品状态是否存活以外，还要在４个月之内提交保藏单位的保藏证明和生物材料存活证明。

在规定期限内未提交保藏编号或未提交存活证明的，视为生物材料未提交保藏。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